
潮州市湘桥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湘发改投审 〔2022〕 29号

关于2021年度新一轮生态宜居美丽乡村

(意溪镇 )市级示范村建设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人民政府 :

《关于报审2021年度新一轮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(意溪镇 )

市级示范村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

悉。经研究,现批复如下 :

一、同意2021年度新一轮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(意溪镇 )市

级示范村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(投资项目统一代码为 :

2207-445102.-04-01-548138) 。

二、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头塘村、坪埔

村、石牌村、河北村、橡埔村、埔东村、中津村和书厝楼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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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:村道整治工程、铺设雨污管、

环境综合整治、池湖及周边环境提升、厕所改造、人居环境整

治提升等。

四、建设起止年限:该项目建设期为4个月,即 2022年 9月

至2022年 12月 。

五、项目估算总投资2161,86万元,其 中:工程费1800万

元、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98.86万 元、预各费63万元。项目建设

所需资金由区财政统筹安排解决1680万元,缺额部分由意溪镇

人民政府统筹解决。

六、项目的招标范围、招标组织形式及招标方式须按审批

部门招标核准意见执行 (见附件 )。

七、接文后,拟进行建设项目部分涉及拆旧复垦地块,应

按照拆旧复垦相关规定进行管理,拆旧复垦项目范围内不得进

行硬底化。项目建设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,严格管控一般耕

地被非农建设占用或者转为其他农用地,如不可避让耕地,必

须按照有关要求落实占补平衡或进出平衡。项目建设应尽量避

免改变土地用途,如涉及新增建设用地,应依法依规办理相关

用地手续。项目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和省、市的有关规

定,按程序办理项目前期相关手续,落实各项建设条件,具各

开工条件时,方可开工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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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广东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

潮州市湘桥区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抄送: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住建局。

2022

发展和改革局

年 9月 5日
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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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广东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

项目名称:2021年度新一轮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(意溪镇 )市级示范村建设项目

项目代码:2207-445102-04-01-548138

招标组织形式 不采用招
标方式

公开招标委托招标自行招标部分招标全部招标

核准勘察

核准设计

核准核准核准建筑工程

安装工程

核准监理

主要设备

重要材料

其他

准意见: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
(

第 16号 )和 《广东省实施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〉
,该项目勘察、设计和监理招标估算金额低于规定招标标准

车瑭标凳墅:工
程招标估算金额达到规定招标标准,核准

e产

`

刁盖章

\
委托招标及采用

丶
H
△

r

\

ρˉ

疋

一炀
核准部 l
2022年
型u润

国家发展改革委
办法》》的有关规
,核准不采用招

氵i∶ 核准部门在空格注明
“
核准
”或者
“
不予核

招标方式招标范围

邀请招标


